
輔仁大學特殊教育學生課業輔導實施準則 

                                   106 年 4 月 20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107 年 4 月 19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依據：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經常門經費補助基準

表項目五規定訂定之。 

二、目的： 

    提升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稱特教生)基礎學科能力，增進學科知能，加強課業之

學習。 

三、課業輔導實施對象： 

    本校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有效期限內鑑定證明書之

在學學生，且因其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而影響學習者。 

四、申請管道：分為特教生申請及系所申請，特教生主動申請為優先補助。 

(一)申請課業輔導之特教生，於當學期期末考一個月以前，向資源教室提出申

請，經資源教室輔導老師評估審定後實施。 

(二)各系所於每學期期末（6 月中及 1 月中）調查大一以上特教生之必修課程或

課業學習困難之特教生，視特教生課業學習狀況及意願向資源教室提出申

請，經資源教室評估後，撥付經費予該系實施。 

(三)針對大四以上特教生，或其課業學習明顯落後，致影響畢業學分者，資源教

室依經費狀況，開學初撥付經費予系所統籌運用，請其系上協助解決該生學

習之困難。經費有限時將以高年級優先。 

五、實施流程： 

(一)特教生自行申請之課業輔導，由該科授課教授接獲「輔仁大學特殊教育學生

課業輔導申請說明」(附件一)後，與學生討論課業學習之困難及協助、推薦

課業輔導老師等，詳細註記於申請單內，並於提出申請三日內繳回資源教室

彙辦。 

(二)大二以上特教生重修之必修課程或課業學習困難者，由各系所提出申請（附

件二），經資源教室評估、核計申請人數，並完成經費核算。 

(三)經申請評估核准後之課業輔導，上課時間需由特教生本人親自與課輔老師雙

方約定，於正規課程後另行安排課業輔導時間（以整點為計酬單位），並由

授課老師或特教生詳實填寫「實際」上課起訖時間及課業輔導學習評量摘要

表。 

六、相關規定： 

   （一）擔任課業輔導授課老師需為學士畢業以上或具專業證照者，其薪資核算按教

育部規定之鐘點費標準支付，如不符上述資格，經資源教室課業輔導審議會

議立案申請辦理。課業輔導授課老師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學校聘書、畢

業證書) 



   （二）基於合理排課及學生課業負荷，特教生接受課業輔導總時數，每週不宜超

過 6 小時。最多同時申請 4 科為限，如有特殊情況經由資源教室審核，始

得增加申請科目數。 

  (三)授課鐘點紀錄：本補助案採實報實銷，於每月最後一次課輔，由特教生或課

輔老師將評量摘要表交回資源教室，以利為鐘點費撥付憑據。另支領本項經

費者，不得同一工作重複提報校內其他任何經費補助。 

(四)課業輔導期間，接受課業輔導之學生出現遲到、缺課、學習意願低落等情形，

課輔老師應向資源教室反應，經資源教室課業輔導審議會議評估後，得停止

當學期之課業輔導。 

(五)本準則執行上如有爭議或相關問題，由資源教室另召開資源教室課業輔導審

議會議討論。 

七、本準則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